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陈向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马

蔚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350,981,137.85 4,018,156,119.20 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41,909,412.24 2,398,724,432.19 1.8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911,982.04 111,653,018.08 -4.2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419,263,316.23 1,386,102,467.56 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724,485.85 125,896,754.70 -3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6,648,117.85 81,392,102.00 -42.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8 5.45 减少1.9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0 -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0 -3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8,553.19 -479,673.1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438,652.73 35,915,627.9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622,376.72 7,235,356.7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9,433.54 2,401,236.21

所得税影响额 -1,369,000.46 -6,761,221.1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28.35 -234,958.57

合计 7,756,827.55 38,076,368.0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5,62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513,503,234 41.17 0 质押 92,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1,071,900 2.49 0 无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8,827,340 1.51 0 无 未知

陈向东 12,349,896 0.99 0 无 境内自然人

范伟宏 10,613,866 0.85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

产品

8,980,000 0.72 0 无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0.69 0 无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0.69 0 无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0.69 0 无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0.69 0 无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0.69 0 无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0.69 0 无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0.69 0 无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0.69 0 无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0.69 0 无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0.69 0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513,503,234 人民币普通股 513,503,234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1,071,9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71,9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8,827,340 人民币普通股 18,827,340

陈向东 12,349,896 人民币普通股 12,349,896

范伟宏 10,613,866 人民币普通股 10,613,866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8,9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80,0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人民币普通股 8,649,9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人民币普通股 8,649,9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人民币普通股 8,649,9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人民币普通股 8,649,9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人民币普通股 8,649,9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人民币普通股 8,649,9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人民币普通股 8,649,9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人民币普通股 8,649,9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人民币普通股 8,649,9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8,649,900 人民币普通股 8,649,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在册持有本公司股份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的

陈向东、范伟宏等二人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

司的股东。其他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变动率 增减变动额（万元）

预付款项 23,371,229.61 17,015,366.32 37.35% 635.59

其他应收款 64,787,511.58 16,918,953.41 282.93% 4,786.8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788,080.28 2,788,080.28 358.67% 1,000.00

长期应收款 8,000,000.00 3,000,000.00 166.67% 5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43,950,759.82 3,585,815.48 1125.68% 4,036.4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81,287,709.92 152,677,375.93 -46.76% -7,138.97

应付票据 83,648,252.79 128,684,728.13 -35.00% -4,503.65

预收款项 1,132,014.00 2,147,737.41 -47.29% -101.57

应交税费 5,898,516.05 18,378,361.08 -67.91% -1,247.98

应付利息 5,372,295.99 9,719,057.54 -44.72% -434.6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2,590,013.17 17,977,745.43 637.52% 11,461.23

长期应付款 106,245,312.38 18,502,764.12 474.21% 8,774.25

长期借款 282,785,799.17 0 28,278.58

应付债券 0 114,869,678.95 -100.00% -11,486.97

其他综合收益 3,751,908.13 14,112,213.93 -73.41% -1,036.03

预付账款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37.35%(绝对额增加635.59万元），主要系本期增加以预

付货款方式结算支付所致。

其他应收款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4,786.86万元，主要系本期士兰明芯售后租回融资租

赁业务的本金尚未收回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000万元 ，主要系本期增加对上海安路公

司的投资所致。

长期应收款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500万元，主要系本期士兰明芯售后回租交易形成的

融资租赁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4,036.49万元，主要系本期士兰明芯售后回租业

务交易形成的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增加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46.76%(绝

对额减少7,138.97万元），主要系本期减少黄金租赁融资业务所致。

应付票据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5%(绝对额减少4,503.65万元），主要系本期以票据结

算应付货款的方式减少所致。

预收账款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47.29%(绝对额减少101.57万元），主要系本期以预收款

方式结算货款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67.91%(绝对额减少1,247.98万元）主要系年末计提的

所得税已支付所致。

应付利息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44.72%(绝对额减少434.68万元），主要系年末计提的债

券利息本期已支付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1,461.23万元，主要系将未来一年需

要支付的应付债券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长期应付款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8,774.25万元，主要系士兰明芯公司本期售后租回融

资租赁业务确认长期应付款所致。

长期借款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28,278.58万元，主要系中期流动资金借款和项目贷款

增加所致。

应付债券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11,486.97万元，主要系将未来一年需要支付的应付债

券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73.41%（绝对额减少1,036.03万元），主要系联营

企业友旺电子公司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价值变动所致。

（2）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数 上年数 增减变动率 增减变动额（万元）

资产减值损失 23,685,797.77 9,747,857.78 142.98% 1,393.7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609,976.61 -1,932,478.74 不适用 454.25

投资收益 20,976,318.19 46,447,328.81 -54.84% -2,547.10

所得税费用 1,967,581.98 14,556,509.20 -86.48% -1,258.89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393.79万元，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

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454.25万元，主要系士兰集成黄金租赁交易形成的交

易性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数减少54.84%（绝对额减少2,547.1万元），主要系联营企业友旺电子

公司本期净利润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数减少86.48%（绝对额减少1,258.89万元），主要系本期营业利润

下降，相应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所致。

（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911,982.04 111,653,018.08 -4.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947,556.76 81,435,295.46 -363.9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281,501.98 -386,901,758.09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25%，主要系公司本期用于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所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63.95%，主要是系本期本公司购建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58,418.32万元，主要系本公司本期取得借

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4）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或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减

集成电路 567,227,529.71 393,729,532.96 30.59 12.89 18.18 减少3.10个百分点

器件产品 593,578,664.24 456,775,317.69 23.05 1.13 5.15 减少2.95个百分点

发光二极管产品 233,131,674.99 167,396,988.61 28.20 -18.44 -20.83 增加2.17个百分点

其 他 6,998,930.87 5,282,111.14 24.53 285.64 816.59 减少43.72个百分点

合计 1,400,936,799.80 1,023,183,950.40 26.96 1.73 4.45 减少1.90个百分点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15年7月9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本公司控股股东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士兰控股” )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6个月内，在符合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前提下，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合法合规

的方式增持士兰微的股份,增持的金额不低于2,500万元。

根据承诺，士兰控股在2015年7月28日至8月26日期间，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累

计投入人民币2508.18万元共增持了本公司股份3,542,2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8%。士兰控股

确认本次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已实施完毕。截至本报告期末，士

兰控股增持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向东

日期:2015-10-31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代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成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周成林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571,226,756.94 2,597,555,707.59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074,427,357.50 2,126,733,775.06 -2.4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5,249,577.39 -478,059,909.2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825,007,863.02 434,383,663.79 32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2,306,417.56 -61,838,744.0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8,969,805.26 -61,838,248.7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49 -5.2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 -0.05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 -0.052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4,604.32 7,418,205.8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

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

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

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

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

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

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

益项目

-10,000.00 -10,000.00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27.33 -744,818.14

合计 18,031.65 6,663,387.7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1,81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

司

520,000,000 35.51 400,000,000 冻结 52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32,716,270 2.23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19,290,200 1.32 未知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6,100,500 0.42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5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4,913,943 0.34 未知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

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831,200 0.26 未知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

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831,200 0.26 未知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

银行－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0.26 未知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

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831,200 0.26 未知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

行－华夏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831,200 0.26 未知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

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831,200 0.26 未知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

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831,200 0.26 未知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

行－易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0.26 未知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

行－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831,200 0.26 未知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

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831,200 0.26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716,270 人民币普通股 32,716,27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9,29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90,2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1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6,100,5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913,943 人民币普通股 4,913,943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末，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与有限售条件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不详，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不详。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截止本报告期营业收入为：18.2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20.14%，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

司大连福美贵金属大宗贸易增加所致。

2、截止本报告期营业成本为：18.2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20.79%，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

司大连福美贵金属大宗贸易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关于公司恒大涉诉事项，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27日、2015年9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及媒体报纸上披露了进展公告。大显集团及代威先生承诺上述事项将由大显集团及代

威先生承担，不会对上市公司造成任何损失，目前大显集团正积极处理相关后续事项。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公司本次发行的4亿股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

不得转让。

2、公司于2015年6月18日披露了《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

公司承诺在披露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后公司股票复牌之日

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威

日期:2015-10-30

证券代码：600747� � � �股票简称：大连控股 编号：临2015-104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5年10月21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

了通知。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5年10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五）本次董事会由公司董事长华韡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投票结果：7票赞成，O票反对，O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747� � � �股票简称：大连控股 编号：临2015-105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5年10月21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进行

了通知。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5年10月30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五）本次监事会由张国庆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监事对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编制审议程序进行了全面审核，一致认

为：

1、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2、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本期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3、未发现参与第三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投票结果：3票赞成，O票反对，O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此外，关于《*ST博元关于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说明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5-060号）涉及的内容，以及大华会计事务所对公司《2014年年报》不能确认的

事项（①2014年末公司对深圳市飞来福进出口有限公司应收账款是否真实及可回收金额②

2014年公司对华矿商贸（天津）有限公司、深圳前海中金阿尔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前海

中金国融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的投资是否真实及其对财务报表的影响③公司

2011-2014年度使用股改业绩承诺资金购买应收票据业务的真实性及其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由于公司被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被中国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目前公安机关正在调查，

结论尚不明确，公司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力争早日核查完毕。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许佳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红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李红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19,219,683.04 124,465,228.34 -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00,561,566.49 -381,614,105.8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2,374.54 -113,848,014.80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23,047,878.55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8,947,460.62 -4,655,303.5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7,439,452.60 -4,480,853.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0 -0.02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0 -0.024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

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

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

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

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

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

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502,669.34 -1,508,008.02 因担保事项产生的债务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

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502,669.34 -1,508,008.0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9,93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庄春虹 5,000,000 2.6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黄冠辉 3,300,000 1.7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麦荣伙 3,161,800 1.6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梁秀英 3,150,000 1.6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忠结 2,816,700 1.4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毛瓯越 1,423,900 0.7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文波 1,400,900 0.7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庆桃 1,170,000 0.6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郭金星 1,144,680 0.6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蒙美敏 1,074,400 0.5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庄春虹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黄冠辉 3,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00

麦荣伙 3,161,800 人民币普通股 3,161,800

梁秀英 3,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0,000

陈忠结 2,816,700 人民币普通股 2,816,700

毛瓯越 1,423,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3,900

王文波 1,400,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900

陈庆桃 1,1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0,000

郭金星 1,144,680 人民币普通股 1,144,680

蒙美敏 1,07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4,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长期待摊费用 485,833.33 883,333.33 45.00% 摊销本期应摊租金

少数股东权益 4,985,490.97 -100% 子公司已处置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0.00 123,047,878.55 -100.00%

合并范围变化且母公司本期无贸易

业务

营业成本 0.00 111,806,865.01 -100.00%

合并范围变化且母公司本期无贸易

业务

销售费用 0.00 2,125,691.22 -100.00% 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资产减值损失 -952.90 -4,764,013.94 -100.00% 上期收回应收款项

营业外收入 0.00 1,475,321.37 -100.00% 上期收到政府补助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2,374.54 -113,848,014.80 -100.00% 上期购买票据导致现金流出大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912.15 -439,915.44 -96.61% 本期无重大投资活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0.00 -933,323.52 -100.00% 本期无筹资活动支出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5年7月2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开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人民法院申请

重整的议案》，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鉴于公司未来

的去向事关全体股东的切身利益，从维护公司和股东自身利益出发，为尽快启动拯救公司的

司法程序，同意公司自行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并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5年8月10日， 公司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关于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5年7月23日、2015年8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临时公告2015-109、2015-110、2015-114）。

2015年8月18日，公司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重整申请。

2015年8月27日，公司收到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珠中法民二破(预)字第3号《受理

案件通知书》及《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依法组成合议庭对公司的

重整申请进行审理。

2015年9月29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公司的重整申请召开听证会。珠海市中级人民法

院通过此次听证会多方面了解公司重整事项的各个相关方的情况，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和

公司管理层以及职工代表均有人员出席，出席此次听证会的公司债权人、公司股东、公司管理

层以及职工代表均表示支持公司申请重整。公司根据听证会召开过程中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出的要求，已分别于2015年10月12日及10月19日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补充资料。

破产重整是否成功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但破产重整是目前帮助公

司摆脱债务及经营困境、走向重生进而恢复上市或者在退市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帮助公司实现

重新上市的最有效途径。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承诺：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自2015年6月25日起承诺：在

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佳明

日期:2015-10-30

证券代码：600656� � �证券简称：*ST博元 公告编号：临2015-125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于2015年10月2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30日上午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由许佳明董事长召集并主持。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定期报告整改的议

案》。

详细内容参见《关于公司定期报告整改的公告》（临2015-127）。

《2014年年度报告》（整改版）及《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整改版）的全文及摘要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及

报告正文的议案》。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报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656� � �证券简称：*ST博元 公告编号：临2015-126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于2015年10月2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30日上午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会议由刘冬监事长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会议经过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定期报告整改的议

案》。

详细内容参见《关于公司定期报告整改的公告》（临2015-127）。

《2014年年度报告》（整改版）及《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整改版）的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及

报告正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反映了公司当期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等事项；未发现参

与编制和审议《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相关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报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656� � � �证券简称：*ST博元 公告编号：临2015-127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定期报告整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在发布的2014年年报及

2015年第一季度报声明表述为“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法保证

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不承担个人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

该声明格式与《证券法》第68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第十四条、《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第五条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保证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符。

对于已披露的定期报告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当初有其主、客观原因，既有公司董事、监事

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刚换届上任尚未全面了解公司情况，又有公司年审会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对公司2014年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结论，还有公安机关对公司涉案情况正

在调查尚未有结论等。

虽确实存在着上述多重原因，但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处理特殊问题的经验

尚显不足，对此公司除了及时向监管部门和投资者说明情况和及时更正外，公司也进行了认

真的反思和检查。

这段时间以来，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对公司情况的了解，以及在相关监

管部门的督促指导下，经过对上述问题以及相关调查情况的梳理，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整改，现

将整改情况汇总如下:

1、公司针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珠海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定期报告有关事项的问

询函》（上证公函【2015】0404号），于2015年4月30日进行了回函。

2、2015年8月29日公司按时披露了2015年半年报，并且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及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定期报告整

改的议案》，对2014年年报及2015年一季报声明内容做出更正。对2014年年报更正声明为：本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对2015年一季报更正声

明为：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此外，关于《*ST博元关于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说明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5-060号）涉及的内容，以及大华会计事务所对公司《2014年年报》不能确认的

事项（①2014年末公司对深圳市飞来福进出口有限公司应收账款是否真实及可回收金额②

2014年公司对华矿商贸（天津）有限公司、深圳前海中金阿尔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前海

中金国融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的投资是否真实及其对财务报表的影响③公司

2011-2014年度使用股改业绩承诺资金购买应收票据业务的真实性及其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由于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被中国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目前公安机关正在调查，结

论尚不明确，公司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力争早日核查完毕。

4、加强公司各层面人员（包含但不限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全体员工）的法律法

规学习，提高全体员工的法律意识。

公司保证在今后的信息披露工作中完全遵循关于上市公司的相关法律法规，完全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公司信息，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

《2014年年度报告》（整改版）及《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整改版）的全文及摘要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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